
反洗钱宣传|涉毒洗钱犯罪案例分享

6 月 26 日是全民禁毒宣传日。毒品不仅摧毁无数家庭，更伴随着洗钱等衍

生犯罪。今天，通过真实的“贩卖+自洗钱”案例，给公众带来警示。

一、涉毒洗钱犯罪是什么

涉毒洗钱犯罪，属于毒品犯罪的下游犯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的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

二、案情简介

2025 年末，由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雷某贩卖毒

品、洗钱案一审宣判，被告人雷某因犯贩卖毒品罪、洗钱罪被数罪并罚,判处有

期徒刑五年三个月。

2024 年 1 月，郴州市桂阳县公安机关在办理吸毒人员蒋某涉毒案件时，锁

定向其贩卖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烟弹的嫌疑人雷某。到案初期，雷某仅承认一起含

有依托咪酯成分烟弹的事实，企图以“单笔少量”逃避重罚。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通过调查发现重大疑点：吸毒人员谢某某、李某某的

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1月 29 日至 30 日间，二人多次向雷某支付大额款

项，且存在频繁兑换现金、拆分转账等异常行为。

后经公安机关查实，雷某在 2024 年 1 月 28 日至 30 日间，先后 4次向蒋某、

谢某某等人贩卖依托咪酯烟弹，涉案金额达 6620 元。其中 1月 30 日的交易中，

雷某为规避侦查，将彭某某的支付宝收款码发给谢某某收取毒资，随后从彭某某

处套现，完成“收款-转移-取现”的资金洗白流程。

雷某作为贩卖毒品罪的上游犯罪行为人，明知依托咪酯已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仍通过他人支付账户收取毒资并套现，

主观上具有掩饰资金来源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

产转换为现金”的洗钱行为，完全符合洗钱罪的构成要件。检察机关据此以贩卖

毒品罪、洗钱罪对雷某提起公诉，最终获法院判决支持。

三、法条链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

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

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

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

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2. 根据《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为掩饰、隐瞒本人实施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

施洗钱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定罪处罚。”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

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

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提供资金帐户的；

（二）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

（四）跨境转移资产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单位犯前

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四、结语

雷某“贩毒+自洗钱”案警示我们：毒品害人害己，洗钱罪加一等。切勿出

租出借账户，任何掩饰毒资性质的行为均构成洗钱罪。请自觉抵制毒品，守好账

户底线，勿因贪念以身试法，共同维护无毒清朗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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